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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长城街道畅达路 320 号 

主要生产经营地 辽宁省大连市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食药用菌栽培所需物质的生产研发及技术咨询服务；保健食品、

发酵制品、饮料、速冻食品、罐头食品、豆制品制造及销售；食

药用菌菌种的培育、销售；水产品、蔬菜、水果和坚果的加工及

销售；国内一般贸易；货物、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产品（或服务） 干菇、食用菌罐头、海藻等产品 

主营业务及其与发行

人主营业务关系 

主营业务为食用菌产品的研发，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相关，主要承

担发行人食用菌产品的深度研发。 

成立日期 2013 年 3 月 12 日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盖世食品 100.00% 

2、最近一年及一期经致同会计师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6月 30日/2020年 1-6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总资产 48.58 45.98 

净资产 -93.72 -85.70 

净利润 -8.02 -57.31 

（二）大连乐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大连乐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12MA0QCN2R24 

法定代表人 艾青松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150.00 万元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畅达路 320 号 

主要生产经营地 辽宁省大连市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货物、技术进出口；食品销售；国内一般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产品 紫菜、乌冬面等日料类产品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

主营业务关系 

主营业务为日料类产品的国际贸易，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相关，主要

承担发行人非自产日料产品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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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5 年 12 月 11 日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盖世食品 100.00% 

2、最近一年及一期经致同会计师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6月 30日/2020年 1-6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总资产 371.76 356.42 

净资产 338.89 315.29 

净利润 23.59 76.81 

（三）香港盖世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香港盖世有限公司 

注册编号 2400511 

法定代表人 - 

董事 艾青松 

注册资本 10.00 万美元 

实收资本 10.00 万美元 

注册地址 
UNIT A (RM9)3/F CHEONG SUN TOWER 116-118 WING LOK ST 

SHEUNG WAN HK 

主要生产经营地 中国香港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国际贸易 

主要产品 食用菌类产品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

主营业务关系 

主营业务为食用菌类产品的国际贸易，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相关，主

要承担发行人非自产食用菌类产品的销售 

成立日期 2016 年 7 月 8 日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盖世食品 100.00% 

2、最近一年及一期经致同会计师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6月 30日/2020年 1-6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总资产 337.39 442.17 

净资产 197.68 185.69 

净利润 10.91 24.78 

（四）大连盖世顺达海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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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国内客户多为连锁餐饮企业，对海藻初级产品有较大市场需求，为了加强与客户

的紧密联系，加快公司在水产品市场的布局，公司决定成立海产业务子公司，将产业链布

局向上游海藻初加工产品延伸，在向国内餐饮连锁客户提供定制化凉菜的同时，丰富发行

人的产品结构，为客户提供盐渍海带条、盐渍裙带菜、金钩海米等产品，满足国内餐饮连

锁客户对海藻初加工产品的需求，实现对客户的增值服务，进一步增强与国内客户的粘性。 

大连旭顺达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是发行人合作多年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拥有大型海藻养

殖基地，在藻类初级产品原料市场具有资源优势，每年可为发行人提供稳定、优质的原料

供应。为了满足国内部分餐饮连锁客户对原料供应商具备原料基地的要求，同时进一步巩

固双方合作关系，双方经商议决定出资设立盖世顺达。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大连盖世顺达海产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13MA0YF7PH7B 

法定代表人 盖泉泓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光明街 8 号 

主要生产经营地 辽宁省大连市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水产品、水果、蔬菜、食用菌、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销售，国内

一般贸易，货物、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产品 海藻类初级产品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

主营业务关系 
主营业务为海藻类初级产品的销售，延长发行人产业链 

成立日期 2019 年 2 月 20 日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盖世食品 70.00% 

大连旭顺达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30.00% 

大连盖世顺达海产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成立时的股东为盖世食品、大连

旭顺达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和曲炳壮。2020 年 6 月 15 日，大连盖世顺达海产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同意曲炳壮将持有的 50.00 万元出资（实缴 10.00 万元）转让给盖世食品，同日，

转受让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顺达海产 2020 年 1-3 月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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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顺达海产经审计净资产为 113.27 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1.14 元。曲

炳壮实缴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10.00%，本次股权交易价格为 11.50 万元。 

2020 年 6 月 24 日，盖世食品已支付股权转让款。2020 年 7 月 14 日，上述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已完成。 

2、最近一年及一期经致同会计师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6月 30日/2020年 1-6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总资产 118.93 138.89 

净资产 110.80 112.37 

净利润 -1.57 12.37 

3、业务开展情况 

盖世顺达是贸易类公司，产品结构以初级海产品为主，主要为客户提供盐渍海带条、

盐渍裙带菜、金钩海米等产品。盖世顺达成立时间较短，因新冠疫情导致业务开展受到一

定影响。截至公开发行说明书签署日，盖世顺达员工人数为 2人。 

报告期内，盖世顺达收入、采购量及销售量情况如下：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33.76 205.98 

采购数量（公斤） 

藻类 32,340.00 藻类 213,080.65 

海珍味 980.00 海珍味 1,450.60 

合计 33,320.00 合计 214,531.25 

采购金额（万元） 

藻类 23.82 藻类 154.32 

海珍味 7.64 海珍味 11.31 

合计 31.46 合计 165.63 

销售数量（公斤） 

藻类 30,762.00 藻类 213,080.65   

海珍味 980.00 海珍味 1,450.60 

合计 31,742.00 合计 214,531.25 

销售金额（万元） 

藻类 25.67 藻类 194.00 

海珍味 8.09 海珍味 11.98 

合计 33.76 合计 205.98 

盖世顺达成立于 2019 年，主要经营产品为藻类和少量海珍味，2019 年及 2020 年 1-6

月采购与销售规模均较小。 

（五）盖世食品（江苏）有限公司 



1-1-41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盖世食品（江苏）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722MA20UNAF31 

法定代表人 艾青松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实收资本 0.00 万元 

注册地址 连云港市东海县高新区湖西路 18 号 1-4 栋 

主要生产经营地 江苏省连云港市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经营；保健食品生产；保健食品销售；

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食用农产品初

加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国内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产品 未实际开展经营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

主营业务关系 
主营业务拟为菌类、蔬菜类产品深加工及销售，拓展公司南方市场 

成立日期 2020 年 1 月 21 日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盖世食品 100.00%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盖世食品（江苏）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 月，暂无财务数据。 

 

八、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简要情况 

1、董事会 

截至公开发行说明书签署日，公司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2 人，公司董

事会成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间 

1 盖泉泓 董事长 2018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4 日 

2 尹伟 董事 2018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4 日 

3 YING JING 董事 2018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4 日 

4 吴建军 董事 2018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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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盼盼 董事 2018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4 日 

6 杨英锦 独立董事 2020 年 6 月 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4 日 

7 杨波 独立董事 2020 年 6 月 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4 日 

公司董事的简历情况如下： 

盖泉泓：盖泉泓简历详见公开发行说明书“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四、发行人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尹伟：男，1977 年 4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1 年 9

月至 2003 年 5 月，担任杭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经办员；2003 年 6 月至 2005 年 10 月，担任

大连亚惠食品有限公司品控研发部主管、生产部经理助理；2005 年 11 月至 2015 年 9 月，

历任大连盖世食品有限公司品管研发部主任、品管部副经理、经理、技术部经理，总经理助

理、技术小组组长；2015 年 10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YING JING：女，1964 年 7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加拿大国籍，有中国永久居留权。

1989 年 7 月至 1998 年 7 月，就职于大连市动植物检验检疫局，担任检验检疫员；1998 年 7

月至 2007 年 8 月，就职于温哥华机场，负责安检工作；2007 年 9 月至 2015 年 8 月，担任

大连盖世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5 年 10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吴建军：男，1972 年 8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5 年 7

月至 1997 年 8 月，担任大连真爱果汁有限公司技术员；1997 年 9 月至 2001 年 8 月，担任

延吉大艺果品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2001 年 9 月至 2003 年 9 月，担任延吉市南山山泉饮

品有限公司生产部长；2003 年 9 月至 2005 年 8 月，同时担任延吉市南山山泉饮品有限

公司生产部长和吉林省佰蓝饮品有限公司生产部长；2005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担任大

连盖世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5 年 10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王盼盼：女，1984 年 12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9 年 8

月至 2011 年 2 月，担任大连汇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业务员；2011 年 3 至 2013 年 5 月，担

任大连三高集团有限公司海外销售业务员；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担任大连盖世食品

有限公司业务员；2015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18 年 10 月至今，

担任公司董事。 

杨英锦：女，1970 年 5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2 年 9

月至 1998 年 1 月，担任大连中华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1998 年 1 月至 2000 年 8 月，担

任大连信义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兼业务部主任；2000 年 8 月至 2008 年 12 月，担任大连华

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伙人兼主任；2009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担任中准会计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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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合伙人兼主任；2014 年 1 月至今，担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合伙人兼主任；2019 年 6 月 5 日开始至今担任辽宁时代万恒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 年 6 月 5 日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杨波：男，1961 年 1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

年 9 月至今，就职于东北财经大学，现任教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17 年 4 月至

今，担任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5 年 9 月至今，担任东北财经大学

高级管理者发展（EDP）与培训中心顾问、特聘讲席；2020 年 6 月 5 日至今，担任公司独

立董事。 

2、监事会 

截至公开发行说明书签署日，公司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成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间 

1 艾青松 监事会主席 2018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4 日 

2 曲炳壮 职工监事 2018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4 日 

3 张符 监事 2018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4 日 

公司监事的简历情况如下： 

艾青松：男，1963 年 3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6 年 9

月至 1995 年 6 月，任职于大连水利局水科学研究所，担任工程师；1995 年 7 月至 2006 年

11 月，任职于大连格林食品有限公司，负责采购与生产管理； 2006 年 12 月至 2012 年 2

月，担任兼贞食品（福建）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12 年 3 月至 2015 年 9 月，历任大连盖

世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采购部经理；2015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担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2018 年 10 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采购部门总监。 

曲炳壮：男，1972 年 7 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8 年 10

月至 2001 年 5 月，担任大连胜利百货有限公司食品主管；2001 年 6 月至 2004 年 6 月，担

任大连俊达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经理；2004 年 7 月至 2005 年 6 月，担任北京市京福记食品有

限公司销售部辽宁省经理；2005 年 7 月至 2008 年 1 月，担任奇客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饼干销

售部区域经理；2008 年 2 月至 2011 年 4 月，担任大连俊达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经理；2011

年 5 月至 2015 年 9 月，担任大连盖世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2015 年 10 月至今，担任公

司国内销售部总监、职工监事。 

张符：女，1982 年 4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5 年 9 月

至 2006 年 6 月，担任大连真心罐头食品有限公司化验员；2006 年 7 月至 2015 年 9 月，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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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大连盖世食品有限公司品管部技术员、研发部技术员、欧美部经理；2015 年 10 月至今，

担任公司监事。 

3、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公开发行说明书签署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间 

1 盖泉泓 总经理 2018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4 日 

2 杨懿 
董事会秘书 2018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4 日 

财务负责人 2020 年 3 月 19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4 日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情况如下： 

盖泉泓：盖泉泓简历详见公开发行说明书“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四、发行人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杨懿：女，1982 年 7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5 年 7 月

至 2006 年 12 月，担任大连玉叶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员；2007 年 4 月至 2015 年 9

月，历任大连盖世食品有限公司财务部专员、主管；2015 年 10 月至 2020 年 3 月，担任公

司财务经理；2018 年 10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20 年 3 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负

责人。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兼职情况 

截至公开发行说明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兼职情况如下： 

姓名 兼职单位 职务 兼职单位与公司关系 

盖泉泓 

大连连冈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法定代表

人 
公司董事担任董事的公司 

大连乐享食品有限公司 监事 公司控股股东 

大连盖世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执行董事 公司控股子公司 

大连盖世顺达海产有限公

司 
经理、执行董事 公司控股子公司 

盖世食品（江苏）有限公

司 
执行董事 公司控股子公司 

艾青松 

大连乐世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公司控股子公司 

盖世食品（江苏）有限公

司 
总经理 公司控股子公司 

香港盖世有限公司 董事 公司控股子公司 

尹伟 大连盖世生物技术有限公 经理 公司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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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YING 

JING 
大连格林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 公司董事担任董事的公司 

杨英锦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

司 
独立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董事的公

司 

杨波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独立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担任董事的公

司 

张符 
大连乐世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监事 公司子公司 

曲炳壮 
盖世食品（江苏）有限公

司 
监事 公司子公司 

大连连冈食品有限公司系中外合作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3 年，注册资本 50 万美

元，因未参加企业年检于 2009年 3月 5日被吊销营业执照。2020年 9月，该企业已启动注

销程序。截至公开发行说明书签署日，该企业已完成税务注销，并已在辽宁半岛晨报刊登

注销公告。 

大连格林食品有限公司系外商独资企业，成立于 1994 年，注册资本 30 万元，因未参

加企业年检于 2012年 12月 28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大连格林食品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加拿大

盖世实业有限公司，加拿大盖世实业有限公司已于 2016年在加拿大办理注销手续。大连格

林食品有限公司因无法提供办理注销所需资料，未能办理注销手续。 

大连连冈食品有限公司和大连格林食品有限公司均系因未参加企业年检被吊销营业执

照，公司实际控制人盖泉泓、董事 YING JING任职上述企业期间，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和

被行政处罚的情况。 

报告期内，大连连冈食品有限公司和大连格林食品有限公司均系发行人的关联方，大

连连冈食品有限公司和大连格林食品有限公司均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多年，不具备经营资质，

自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从事实质生产经营，与发行人客户、供应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客户、供应商之间不存在业务往来、资金往来或其他利益安排。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亲属关系情况 

截至公开发行说明书签署日，董事长兼总经理盖泉泓与董事 YING JING 系夫妻。除此

之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 

1、薪酬组成和确定依据 

报告期内，除独立董事外，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主要由基本工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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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分组成。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的非独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其本人在公司担

任的职务及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为基础，按照公司相关薪酬管理制度确定其薪酬；奖金由

公司的年度经营业绩为确定依据。 

2、报告期内薪酬总额占各期利润总额的比重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从公司领取的薪酬总额占公司利润总额

的比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薪酬总额 77.86 288.23 251.84 179.39 

利润总额 1,220.82 3,588.23 2,281.29 809.44 

薪酬总额/利润总额 6.38% 8.03% 11.04% 22.16% 

3、最近一年从发行人处领取薪酬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度在公司领取薪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2019 年度薪酬（元） 

1 盖泉泓 董事长、总经理 170,175.00 

2 尹伟 董事 317,340.00 

3 YING JING 董事 297,690.00 

4 吴建军 董事 250,290.00 

5 王盼盼 董事 333,536.31 

6 杨英锦 独立董事 - 

7 杨波 独立董事 - 

8 艾青松 监事会主席 261,087.00 

9 曲炳壮 职工监事 637,204.02 

10 张符 监事 183,549.73 

11 杨懿 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 183,624.00 

12 金秀红 原财务负责人 247,762.00 

合计 2,882,258.06 

杨英锦、杨波均于 2020 年 6 月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2019 年未在公司领取薪酬；金秀

红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已于 2020 年 3 月辞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公开发行说明书签署日，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或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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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盖泉泓 董事长、总经理 7,423,675 46,943,645 84.93% 

吴建军 董事 309,750 0 0.48% 

尹伟 董事 258,125 0 0.40% 

王盼盼 董事 196,175 0 0.31% 

艾青松 监事会主席 103,250 0 0.16% 

张符 监事 258,125 0 0.40% 

曲炳壮 监事 154,875 0 0.24% 

杨懿 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154,975 0 0.24% 

盖全文 - 206,500 0 0.32% 

荆杰 采购员 320,700 0 0.50% 

上表中，盖全文系盖泉泓的哥哥，荆杰系盖泉泓配偶 YING JING 的哥哥。除上述持股

情况外，截至公开发行说明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声明不存在本人及

其近亲属以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近亲属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涉诉、质押或冻结的情形，不涉及履行公司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的情形。 

（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外投资情况 

除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权外，截至公开发行说明书签署日，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其他主要直接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姓名 投资企业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

例 

承诺或

协议 

与公司是

否存在利

益冲突 

盖泉泓 
宝航科技发展（大连）有限公司 3.00 3.00% - 否 

大连乐享食品有限公司 300.00 100.00% - 否 

杨英锦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10.00 0.50% - 否 

 

 

九、 重要承诺 

（一）本次发行前相关主体正在履行的重要承诺 

1、新三板挂牌时的承诺 

（1）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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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乐享食品、实际控制人盖泉泓、董事 YING JING、吴建军、尹伟、王盼盼，

监事艾青松、张符、曲炳壮，持股 5%以上股东李泓颍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出具《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函》，承诺：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公司构成竞

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

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或在该经营实体、机构、经济

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该项承诺正在履行中。 

（2）关于社保和住房公积金事项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盖泉泓于 2015年 10月 25日出具《关于社保和住房公积金事项的承诺》，

承诺：如果公司被有关部门要求为员工补缴本次挂牌以前年度的五险一金或因未给员工缴纳

本次挂牌以前年度的五险一金而遭受处罚，将承担补缴五险一金及因此而承担的所有费用和

损失，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该项承诺正在履行中。 

（3）关于超低温冷库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盖泉泓于 2015 年 10 月 25 日出具《承诺书》，承诺：如因该房屋（超

低温冷库）无法取得权属证书导致公司因此受到的任何行政处罚、罚款或被政府强制拆迁而

给公司造成的任何损失均由实际控制人盖泉泓承担。该项承诺正在履行中。 

（二）本次发行相关主体作出的重要承诺 

1、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乐享食品、实际控制人盖泉泓、持股 5%以上股东李泓颍 

公司控股股东乐享食品、实际控制人盖泉泓、持股 5%以上股东李泓颍出具《关于规范

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及约束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本人/本单位将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在公司股东大会对涉及承诺人的关联交易

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本人/本单位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占用公司的资金、资产、谋取其他任何不正当利

益或使公司承担任何不正当义务，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本人/本单位控股、参股或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及其他关联方尽量减少或避免与公司之

间的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本人/本单位保证关联交易按照公平、

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依法与公司签署相关交易协议，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

理价格确定，以确保其公允性。本人/本单位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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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约定严格履行

已签署的相关交易协议。 

本人/本单位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违反上述承诺与公司进行关联交易而给公司或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单位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及约束措施》，

具体内容如下： 

“本人将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行使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权利和承担义务，本人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占

用公司的资金、资产、谋取其他任何不正当利益或使公司承担任何不正当义务，不利用关联

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本人控股、参股或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及其他关联方尽量减少或避免与公司之间的关联

交易。对于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本人保证关联交易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

的原则进行，依法与公司签署相关交易协议，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以

确保其公允性。本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等规定履

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约定严格履行已签署的相关交易协议。 

本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违反上述承诺与公司进行关联交易而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

失的，本人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2、关于规范资金往来和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函 

公司控股股东乐享食品、实际控制人盖泉泓出具《关于规范资金往来和避免资金占用的

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1、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控股或参股的所有企业将不以直

接或间接借款、代垫费用、代偿债务或其他支出等任何方式占用公司的资金，且将严格遵守

中国证监会和全国股转公司关于公司法人治理的有关规定，避免与公司发生与正常生产经营

无关的资金往来行为。 

2、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承诺不超越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授权、批准、审验等程序违

规下达资金调拨的指令，与其他单位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包括但不限于提供临时资金周

转、委托贷款、委托其对外投资等）。 

3、如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违反本承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三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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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资金占用费。” 

3、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意向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乐享食品 

公司控股股东乐享食品出具《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意向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一、自 2020 年 5 月 27 日起至盖世食品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并进入精选层挂牌之日，不

减持发行人股票。 

二、自盖世食品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公

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持有/控制的发行人股份。 

三、自盖世食品股票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公司持

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四、本公司在前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有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五、本公司将遵守法律法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规则（试行）》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业务规

则等对本次发行股份转让限制的其他相关规定。 

六、本公司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发行人所有。如果因本公司/

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本人将向发行人或

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公司实际控制人盖泉泓及其亲属盖全文、荆杰 

公司实际控制人盖泉泓及其亲属盖全文、荆杰出具《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意向的承诺》，

主要内容如下： 

“一、自 2020 年 5 月 27 日起至盖世食品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并进入精选层挂牌之日，不

减持发行人股票。 

二、自盖世食品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公

司/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持有/控制的发行人股份。 

三、自盖世食品股票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公司/

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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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人在前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有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五、本人将及时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规则申报本人所持有

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人自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

本人持有的股份。 

六、本人将遵守法律法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规则（试行）》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业务规则

等对本次发行股份转让限制的其他相关规定。 

七、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发行人所有。如果因本公司/本

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

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关于稳定股价的声明与承诺 

公司经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大连

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稳定股价的预案》和《关于修订<大连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稳定股价的预案>的议案》等议案，修订后的《大连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稳定股价

的预案》内容如下： 

“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 

自公司股票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3个月内，若发行人股票出现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本次发行价格，公司将启动股价稳定预案。 

公司自精选层挂牌之日起第 4 个月至三年内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如公司股票收盘

价格连续 20个交易日均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

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

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以下简称“启动条件”）且同时满足监管机构对于增持或回

购公司之股份等行为的规定，公司及相关主体应按本预案启动以下稳定股价措施。 

二、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当上述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达成时，公司将及时按照以下顺序采取措施稳定

公司股价。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包括：（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2）

公司回购股票；（3）董事（独立董事除外，下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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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 

（1）当公司需要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时，在公司已采取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后，公

司股票价格仍满足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在符合

全国股转公司关于增持公司股票的相关规定、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如需）、且公司股权

分布符合精选层挂牌条件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严格遵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

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股份增持，同时遵循以下

原则：①单次增持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且单次增持金额不低于上一会计年度

自公司获得现金分红的 30%；②单一会计年度累计增持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本次发行

后总股本的 2%。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在达到以下条件之一的情况下终止： 

自公司股票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3 个月内达到下列条件之一：①公司股票连续 3 个交

易日收盘价超过本次发行价格；②继续回购股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精选层挂牌条件的；

③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需要履行要约收购义务且其未计划实施要约收购。 

公司自精选层挂牌之日起第 4个月至三年内达到以下条件之一：①通过增持公司股票，

公司股票收盘价已连续 3 个交易日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②继续增持股

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精选层挂牌条件；③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需要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且其未计划实施要约收购。 

2、公司回购股票 

（1）自公司股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三年内触发启动条件，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

采取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后，公司股票价格仍满足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时，

公司应在符合全国股转公司关于公司回购股票的相关规定、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如需）、

且公司股权分布符合精选层挂牌条件的前提下，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股份。 

（2）若回购事宜须经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股东大会对回购股份作出决议，须经出席

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承诺就该等回购事宜在股东大会中投赞成票；若回购事宜不须经股东大会审议的，

公司董事会对回购股份作出决议，须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决议，并经全体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公司董事承诺就该等回购事宜在董事会中投赞成票。 

（3）公司为稳定股价进行股份回购，除应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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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股份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外，还应遵循下列原则：①公司用于回

购股份的资金金额累计不超过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的总额；②公司单次回购

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单一会计年度累计回购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的 2%。 

（4）公司回购股票的资金为自有资金。 

自公司股票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3 个月内，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预案后，公司股

票连续 3 个交易日收盘价超过本次发行价格，或继续回购股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精选

层挂牌条件的，公司董事会应决议终止回购，且在未来 3个月内不再启动股份回购事宜。 

公司自精选层挂牌之日起第 4 个月至三年内，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预案后，公司

股票连续 3 个交易日收盘价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或继续回购股票将导致公

司不满足法定精选层挂牌条件的，公司董事会应决议终止回购，且在未来 3 个月内不再启

动股份回购事宜。 

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1）当公司需要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时，在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公司均已采取股价

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后，公司股票价格仍满足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时，在公司领

取薪酬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符合全国股转公司关于增持公司股票的相关规定、获得

监管部门的批准（如需），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精选层挂牌条件的前提下，通

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买入公司股票以稳定公司股价。 

（2）有义务增持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单次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金额

不低于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年度自公司及其子公司获取税前薪酬总额的 10%；单一年

度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金额不超过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年度自公司及其子公司

获取税前薪酬总额。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但如下

一年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3）公司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三年内新聘任

的、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本预案中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义务及责任的规定，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

当促成公司新聘任的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本预案并签署相关承诺。 

（4）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在达到以下条件之一的情况下终止： 

自公司股票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 3 个月内达到下列条件之一：①公司股票连续 3 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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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日收盘价超过本次发行价格；②继续回购股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精选层挂牌条件的；

③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需要履行要约收购义务且其未计划实施要约收购。 

公司自精选层挂牌之日起第 4个月至三年内达到以下条件之一：①通过增持公司股票，

公司股票收盘价已连续 3 个交易日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②继续增持股

票将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精选层挂牌条件；③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需要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且其未计划实施要约收购；④增持股票所用资金已达到其上年度在公司及子公司取得的税

前薪酬总额。 

三、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程序 

1、公司回购股票的启动程序 

（1）公司董事会应在上述公司回购股份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的 15 个交易日内作出回

购股份的决议； 

（2）公司董事会应在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后的 2个交易日内公告董事会决议、回购股份

预案，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如需）的通知； 

（3）公司应在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在启动回购符合监管机构相应规则之日起开始启动

回购，并在 60个交易日内实施完毕； 

（4）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后，应在 2个交易日内公告公司股份变动报告，回购

的股份按照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定的方式处理。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启动程序 

（1）公司董事会应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条件

触发之日起 2个交易日内发布增持公告；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作出增持公告并履行相关法定

手续之次日起开始启动增持，并在 30个交易日内实施完毕。 

四、稳定股价程序的约束措施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如上述相关责任主体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

具体措施，则该等主体承诺接受以下约束措施： 

1、相关责任主体将通过公司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

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如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采取稳定公司股价预案中稳定股价具体措施的，则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得转让，直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按稳定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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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预案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公司有权扣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应承担的用于履行增持义务的同等资金总额的分红款，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放弃对该部

分分红款的所有权，由公司用于回购股份资金或其他用途。 

3、如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采取稳定公司股价预案中稳定股价具体措施的，公司有

权停止发放该等人员薪酬且该等人员应停止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直至按稳定公司股价

预案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 

五、本预案的执行 

1、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上述回购或增持义务时，

应按照公司章程、监管机构相关监管规则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2、本预案适用于公司未来选举或聘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选举或聘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时，应要求其就此做出书面承诺，并要求其按照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提出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

施。”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乐享食品、实际控制人盖泉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关于稳定

股价的声明与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1、已了解并知悉《大连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稳定股价的预案》及预案修订的

全部内容； 

2、愿意遵守和执行《大连盖世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稳定股价的预案》及预案修订的

全部内容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及约束措施 

（1）公司承诺如下： 

“1、强化主营业务，做大做强主业，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发展公司主营业务，确保主营业务持续稳定增长。随着本次发

行完成后公司资金实力的进一步充实，公司将抓住食品行业发展机遇，充分发挥公司优势，

加大研发投入及客户拓展力度，提升公司研发水平，加强内部管理，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和盈利能力，降低本次发行对股东即期回报摊薄的风险。 

2、强化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制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范募集资金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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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严

格管理募集资金，保证募集资金按照计划用途充分有效使用，加快募投项目建设，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提高股东回报。 

3、完善公司治理，提高经营效率 

公司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确保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各司其责，

保障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独立有效行使职权；进一步加强公司在业务发展、资源整合、财务管

理方面的统筹，提高经营和管理效率；持续加强质量安全管理，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确

保内控体系的完整有效，全面有效的控制公司经营和管控风险。 

4、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继续发展活力 

公司构建了多层次、多渠道的人才培养与建设体系。一方面做好现有人才队伍的培育与

提升，充分发挥现有人才梯队的潜力；另一方面加大对外部高素质人才的引进，不断调整和

充实公司的人才储备。不断改善公司员工队伍的年龄、文化和专业结构，形成结构合理、梯

队稳健的人力资源队伍，为公司未来的业务扩张发展储备力量。 

5、优化投资回报机制，完善利润分配制度 

根据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制定了《利润分配管理制度》。此外，公司还

制定了《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进

一步明确了精选层挂牌后三年的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发行后，公司将积极推动对股东的利润

分配，有效维护和增加对股东的回报。 

公司承诺未来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等证券监管

机构出台的具体细则及要求，持续完善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各项措施。如违反上述承诺或

拒不履行上述承诺，公司同意中国证监会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

则，对公司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下： 

“1、本人承诺全面、完整、及时地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

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 

2、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

损害公司利益。 



1-1-57 

3、本人承诺对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4、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5、本人承诺由董事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若公司后续推出股权激励政策，本人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

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7、若中国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等证券监管机构出台关于

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本承诺不能满足该等规定时，将按照最新

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如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中国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有限责任公司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

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如下： 

“1、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不会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

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发行人利益。 

2、严格履行所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确保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

切实履行。如果违反所作出的承诺或拒不履行承诺，将及时公告说明未履行填补被摊薄即期

回报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等监管机构依法作出的监管措施或自律监管措施。若给公司或者公

司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相应补偿责任。 

3、自承诺函出具日至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若

中国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等证券监管机构出台关于填补回报措

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本承诺不能满足该等规定时，将按照最新规定出具补

充承诺。” 

6、关于未能履行承诺事项约束措施的承诺 

（1）公司承诺如下： 

“公司将严格履行公司就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所作出的

所有公开承诺事项，积极接受社会监督。如公司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

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公司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

致的除外），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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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公司未履行公开发行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

和全国股转公司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 

2、如果因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公司将依

法向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如下：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将严格履行就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

层挂牌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项，积极接受社会监督。如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承诺未能

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

抗力等公司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将采取以下措施：  

1、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和全国股转公司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

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如果因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未承担前述赔

偿责任，则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履行完前述赔偿责任之前不得转让，同

时公司有权扣减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所获分配的现金红利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 

3、如果在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期间未履行公开发行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经有权部门认定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应承担责任的，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承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下： 

“本人将严格履行公司就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所作出的

所有公开承诺事项，积极接受社会监督。如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

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公司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

致的除外），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 

1、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和全国股转公司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

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如果本人未履行公开发行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本人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停

止领取薪酬，同时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若有）不得转让，直至本人履行完毕相关承诺事项； 

3、如果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致使公司、投资者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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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责任； 

4、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公司未履行公开发行说明书披露的相

关承诺事项，经有权部门认定本人应承担责任的，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承诺如下： 

“本人将严格履行公司就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所作出的

所有公开承诺事项，积极接受社会监督。如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

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公司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

致的除外），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 

1、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和全国股转公司指定报刊上及时、充分披露相关承诺未能

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若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并在获得收益的五

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所得收益支付到公司账户； 

3、若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致使公司遭受实质损失或者致使其他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

遭受实质损失，本人将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相关赔偿金额由本人与公司

或其他投资者协商确定，或经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或金额确定； 

4、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有不利影响消除之日； 

5、在本人相应责任的资金额度范围内，公司有权暂扣本人从公司处应得的现金分红，

直至本人承诺事项履行完毕为止。” 

7、关于信息披露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 

（1）公司承诺如下： 

“发行人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若发行人本次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承诺人将依法

赔偿投资者损失。”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如下： 

“发行人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若发行人本次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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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承诺人将依法

赔偿投资者损失。” 

（3）董监、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下： 

“本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若发行人本次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承诺人将依法

赔偿投资者损失。” 

（4）公司负责人、财务负责人承诺如下： 

“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十、 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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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业务和技术 

一、 发行人主营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海洋食品和食用菌食品等即食开胃凉菜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致力于打

造中国产业化预制开胃凉菜领导品牌。 

公司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分

中心、国家农产品加工业示范中心、中国藻业协会副会长单位，是国标 GB 2760 食用菌和

藻类部分申请修订者。公司目前已获得专利 12 项（其中发明 3 项、实用新型 9 项）、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 8 项、注册商标 26 项。公司现已取得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HACCP 认证和质量

管理体系 ISO9001(2015)认证，并获得美国 FDA 认证、欧盟水产品生产企业认证、英国零售

商协会 BRC 认证和清真认证等多项国内外食品相关认证。 

经过近二十年的不断地发展和积累，公司产品以良好的菜品口味、可靠的产品质量、便

捷的用餐体验赢得了国内外餐饮连锁及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公司海洋食品和食用菌食品已远

销日本、美国、欧洲和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主打产品调味裙带菜被评为辽宁省名

牌产品，“盖世”商标被认定为辽宁省著名商标。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的主要产品 

公司的主要产品按照产品属性划分，包括藻类、菌类、山野菜、鱼籽及海珍味等系列开

胃凉菜产品。按照加工方式划分，包括调味品类、干品类、冻品类、盐渍类产品。 

按照产品属性划分，公司主要产品列示如下： 

产品种类 代表产品 代表图片 

藻类系列 
裙带菜、海带、羊栖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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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类系列 
杏鲍菇、滑子菇、姬

菇 

            

山野菜系列 刺嫩芽、山蜇菜 

 

鱼籽系列 
飞鱼籽、明太鱼籽、

多春鱼籽 

  

海珍味系列 
芥末章鱼、蚬子肉、

扇贝裙边 

   

（三）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种类分类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20年 1-6月 2019 年度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藻类 4,370.75 46.50% 11,684.94 51.74% 

菌类 1,739.99 18.51% 6,056.53 26.82% 

山野菜 598.51 6.37% 1,943.78 8.61% 

鱼籽 1,948.30 20.73% 1,798.59 7.96% 

海珍味 323.35 3.44% 526.85 2.33% 

其他 417.78 4.45% 572.11 2.53% 

合计 9,398.70 100.00% 22,582.79 100.00%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藻类 8,824.38 47.23% 6,434.48 47.38% 

菌类 5,597.86 29.96% 3,409.71 25.11% 

山野菜 2,494.82 13.35% 1,953.31 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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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籽 719.23 3.85% 326.35 2.40% 

海珍味 581.37 3.11% 951.91 7.01% 

其他 464.26 2.49% 503.98 3.71% 

合计 18,681.93 100.00% 13,579.74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藻类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 6,434.48 万元、8,824.38 万元、11,684.94 万元

和 4,370.75 万元，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7.38%、47.23%、51.74%和 46.50%，

是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加工方式分类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20年 1-6月 2019 年度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调味品 6,958.61 74.04% 19,588.57 86.74% 

干品 438.44 4.66% 1,100.44 4.87% 

冻品 1,824.98 19.42% 995.78 4.41% 

盐渍 176.67 1.88% 898.00 3.98% 

合计 9,398.70 100.00% 22,582.79 100.00%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调味品 16,485.89 88.25% 10,632.41 78.30% 

干品 842.53 4.51% 964.51 7.10% 

冻品 496.79 2.66% 1,051.57 7.74% 

盐渍 856.72 4.59% 931.26 6.86% 

合计 18,681.93 100.00% 13,579.74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调味品类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 10,632.41 万元、16,485.89 万元、19,588.57

万元和 6,958.61 万元，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78.30%、88.25%、86.74%和

74.04%，是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 

（四）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经过多年持续的商业实践，形成了具备自身特

色的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设立采购部，并制定了《采购及供方控制程序》、《采购管理制度》、《供应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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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准入程序》、《供货商管理办法》、《供应链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对采购过程进行

控制和监督。公司业务部门根据客户订单通过 ERP 下达销售订单，销售订单依据 BOM 表

自动生成物料需求计划，物料计划通过 MRP 软件进行对库，从而生成采购计划。由采购部

门执行采购计划。公司采购分为战略采购和安全库存采购。战略采购是根据市场行情，对市

场进行预测，在原料价格最低、质量最好时做好战略原料库存，以保证在给客户报价时，掌

握主动权。安全库存采购是根据客户往年的订单情况进行预测，进行安全库存的准备，或者

是根据客户的临时订单进行临时采购。 

公司具体的采购流程图如下： 

 

（1）供应商的选择 

公司建立了供应商管理和评价制度，对供应商的评级、筛选以及质量控制进行管理，以

确保原材料的质量、充足性与供货及时性，并尽量争取到较为优惠的采购价格。公司由采购

部、品管部及财务部负责对供应商的考核，考核主要参考的标准包括供应商产品的质量、服

务、交货期、价格以及往期合作的情况。采购部根据采购物资质量、安全和生产需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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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供应商物资的质量、价格、供货期等进行比较，对供应商进行综合评价。由采购部、品

管部等相关部门在《供货商评估表》做出相应评价，经评价合格并经采购部经理批准后列

入《合格供方名录》。公司对合格供应商进行跟踪控制，采购部保存合格供方的调查、评

价、采购产品检验结果等资料，以保持对合格供货商供货质量和供货能力的持续跟踪控制，

根据已建立并保存的合格供应商档案资料和持续跟踪资料，每年对合格供应商重新认定。

采购部每年对合格供应商进行两次跟踪一次复评，填写《供货商评估表》，评价时按百分

制，质量、价格、交期、服务等综合评定，评定总分低于 60（或质量评分低于 20），应取

消其合格供应商资格。 

（2）保障食品安全的具体控制措施 

公司运用 HACCP 质量管制法用于规范公司经营和质量管理、环境管理及食品安全管理

体系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的识别、评估，并制定相应的控制措施，以保障食品安全。 

对于生产经营过程中食品安全管控，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①对采购原材料实施多重验证，包括品管部按照《监视和测量控制程序》实施进货验

证、供应商和品管部在公司现场实施验证、采购部到供应商现场实施验证，具体验证活动

包括检验、观察、工艺验证、提供合格证明文件等。 

②加强存货贮存管控，严格遵守《SSOP 卫生标准操作程序》；包装过程严格遵守《卫

生标准操作程序》，保证产品完整无损地交付。 

③为持续保障产品质量，公司构建了多层级的全面质量及产品管理体系，保证生产环

节的产品管控，包括：第一，通过 ISO9001:2015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以此为基础，

建立了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的企业管理体系，推动高效运作；第二，通过 HACCP 危害

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等食品安全体系认证，严格监督各生产环节，确保产品质量及安全；

第三，通过 SC许可、美国 FDA认证、欧盟水产注册、BRC认证和清真认证等多项国内外食

品相关认证，确保生产全过程的环保、安全和健康。 

④产品交付或发货环节，需对产品进行检验，保证交付产品质量。库管员在发货前要

根据发货单，认真核对产品种类、规格、数量、包装质量等，确保所发产品与发货单相符，

保证产品交付过程中的品质稳定。 

（3）报告期各期发行人新增供应商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新增供应商数量（个） 20 73 68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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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供应商采购金额 82.40 2,169.56 1,688.47 3,714.99 

新增供应商采购占比 1.48% 16.58% 15.05% 41.23% 

（4）报告期各期发行人供应商分类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公司型 
数量（家数） 134 218 208 222 

采购金额 5,316.07 12,364.00 10,179.23 7,350.79 

合作社 
数量（家数） 7 10 7 7 

采购金额 95.18 607.10 601.02 406.28 

自然人 
数量（人） 6 8 24 34 

采购金额 140.22 116.73 441.76 1,252.49 

供应商数量合计（家数） 147 236 239 263 

采购金额合计 5,551.47 13,087.83 11,222.01 9,009.55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交易仅存在极少量现金采购情况，采购现金付款金额分别为 2.51

万元、0.60万元、0.03万元及 0万元，金额较小且呈下降趋势。报告期内，发行人无现金

交易销售回款情况。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销售部门根据销售合同和销售预测制定销售计划，

各销售部门进行销售计划的汇总，生产部门根据销售计划来制定生产计划，生产部门根据自

身的生产能力、库存情况制定具体生产班次，并进行相应的生产调度、管理和控制，及时处

理订单在执行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以达到对成本控制、产品质量和计划完成率等方面的考核

要求，确保生产计划顺利完成。 

公司具体的生产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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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模式主要分为合同生产销售、自有品牌销售和贸易销售三种类型。合同生产

销售模式下，公司向品牌运营商提供产品开发、生产和技术服务；自有品牌销售模式下，公

司产品主要通过大型餐饮企业和食品经销企业等渠道销售公司产品；贸易销售模式下，公司

主要通过购买产品后直接销售或简单包装后对外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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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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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生产销售模式 

合同生产销售模式，公司根据客户需求特点，通过系统的市场调研与研发，向客户提供

产品定位、配方研究及成品生产等全流程服务。 

（2）自有品牌销售模式 

公司自有品牌销售模式主要分为经销、直销和电商三种。直销客户以餐饮企业为主，经

销客户以食品经销企业为主，电商客户以京东自营和公司在天猫、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旗

舰店铺所面向的终端网购消费者为主。 

（3）贸易销售模式 

贸易销售模式，公司主要通过购买产品后直接销售或简单包装后对外销售。 

公司具体的销售流程图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不同销售模式的销售金额和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方式 2020年 1-6月 2019 年度 



1-1-69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合同生产销售 5,062.27 53.86% 10,907.04 48.30% 

自有品牌销售 3,553.45 37.81% 9,420.09 41.71% 

贸易销售 782.98 8.33% 2,255.66 9.99% 

合计 9,398.70 100.00% 22,582.79 100.00% 

单位：万元 

销售方式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合同生产销售 9,339.15 49.99% 8,461.07 62.31% 

自有品牌销售 7,050.74 37.74% 2,354.65 17.34% 

贸易销售 2,292.04 12.27% 2,764.02 20.35% 

合计 18,681.93 100.00% 13,579.74 100.00% 

其中，报告期内公司自有品牌销售模式的收入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方式 
2020年 1-6月 2019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直销 3,030.90 85.29% 8,258.11 87.66% 

经销 284.34 8.00% 918.69 9.75% 

电商 238.21 6.70% 243.30 2.58% 

合计 3,553.45 100.00% 9,420.09 100.00% 

单位：万元 

销售方式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直销 6,048.55 85.79% 1,611.14 68.42% 

经销 830.64 11.78% 628.60 26.70% 

电商 171.55 2.43% 114.91 4.88% 

合计 7,050.74 100.00% 2,354.65 100.00% 

不同销售模式下销售的主要产品及具体销售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销售模式 产品种类 销售金额 销售金额 销售金额 销售金额 

合同生产销售 

藻类 2,027.90 6,398.00 5,507.54 4,835.11 

菌类 593.32 1,739.54 1,893.60 1,568.98 

山野菜 526.70 1,238.43 1,150.19 1,4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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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籽 1,794.76 1,249.32 529.28 252.10 

海珍味 107.07 237.72 218.57 268.45 

其他 12.52 44.03 39.97 37.19 

小计 5,062.27 10,907.04 9,339.15 8,461.07 

自有品牌销售 

藻类 2,092.69 4,567.83 2,730.40 1,095.44 

菌类 833.48 3,365.52 2,702.93 714.72 

山野菜 61.51 704.56 1,271.22 392.25 

鱼籽 153.55 547.83 189.95 73.78 

海珍味 132.13 130.77 137.44 78.26 

其他 280.09 103.58 18.80 0.20 

小计 3,553.45 9,420.09 7,050.74 2,354.65 

贸易销售 

藻类 250.17 719.10 586.44 503.92 

菌类 313.19 951.46 1,001.34 1,126.01 

山野菜 10.31 0.78 73.41 61.82 

鱼籽 - 1.45 - 0.48 

海珍味 84.15 158.37 225.36 605.20 

其他 125.16 424.50 405.49 466.59 

小计 782.98 2,255.66 2,292.04 2,764.02 

合计 9,398.70 22,582.79 18,681.93 13,579.74 

发行人报告期各期前五大客户所属销售模式情况如下： 

时间 排名 客户名称 所属销售模式 

2020年 1-6

月 

1 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自有品牌销售 

2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生产销售 

3 日本兼贞食品株式会社 合同生产销售 

4 法国福迪克斯集团 合同生产销售 

5 荷兰海洋连接有限公司 合同生产销售 

2019年度 

1 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自有品牌销售 

2 日本兼贞食品株式会社 合同生产销售 

3 杰夫西日本有限公司 合同生产销售 

4 荷兰海洋连接有限公司 合同生产销售 

5 西班牙康明达有限公司 合同生产销售 

2018年度 
1 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自有品牌销售 

2 日本兼贞食品株式会社 合同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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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杰夫西日本有限公司 合同生产销售 

4 美国卡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合同生产销售 

5 荷兰海洋连接有限公司 合同生产销售 

2017年度 

1 日本兼贞食品株式会社 合同生产销售 

2 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自有品牌销售 

3 日本翔龙株式会社 合同生产销售 

4 大连喜家德水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自有品牌销售 

5 德国巨石北方有限公司 贸易销售 

（4）发行人合同生产销售模式的具体情况 

合同生产销售模式下，公司主要向品牌商客户提供产品定位、配方研究、口味调制及

成品生产等合同生产服务，所销售产品一般根据品牌商客户要求使用客户品牌。自有品牌

销售模式下，发行人主要向餐饮企业、餐饮供应链企业及少量电商客户销售公司自有品牌

产品。 

其中，合同生产销售模式及自有品牌下的直销模式，主要为定制化生产销售模式，所

销售产品主要根据客户对菜品、味型、色泽、规格等具体需求因素量身打造，主要为定制

化非标产品。自有品牌下的经销模式及电商模式，一般不属于定制化生产销售模式，所销

售产品主要为标准化产品，无需征询具体客户对产品菜品、味型、色泽、规格等具体需求。 

合同生产销售模式下，发行人根据客户对于菜品、味型等不同需求，为客户设计满足

其需求的定制化凉菜产品。如客户有具体的产品需求，发行人也可根据客户需求一同讨论、

研究设计出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合同生产销售模式的基本前提是与客户确定符合客户要

求的产品，而该产品是根据不同客户属性和需求（如原料、味型、口感、呈现、包装形式

等）设计出的定制化产品，而非标准化产品。合同生产销售模式需要发行人满足不同客户

对不同产品的各项需求，对于提升发行人技术水平有较大促进作用，有利于发行人形成技

术优势，提升产品品质，建立发行人在市场竞争中的“护城河”。 

结合可查询案例，国内采取合同生产销售模式的食品企业包括仙乐健康（300791.SZ）、

百合股份（A19249.SH主板在审）、江苏艾兰得营养品有限公司以及发行人同行业公司大连

浩和、时代海洋、大连海宝。 

发行人合同生产销售模式的具体业务流程如下： 

市场调研 

方法 
客户群体 

客户开发 

方式 

合同定价方

式 

主要合同条

款 

相关知识产

权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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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市场调

研、拜访客

户、展会市场

考察、展会约

见沟通、客户

需求采集、口

味调制交流

等 

以境外品牌

商客户为

主，境内品

牌商客户为

辅 

展销会、网

络推广、老

顾客口碑

推广及竞

争性商务

谈判 

参考产品生

产成本、市场

供求关系和

市场价格等 

货物名称、规

格、技术标

准、质保期、

数量、单价、

包装条款、发

货期限、付款

条件、违约条

款及争议解

决等 

1、行业通用

的工艺和技

术，客户和发

行人均可以

申请；2、发

行人特有的

工艺技术和

配方作为发

行人的专有

技术归发行

人所有 

合同生产销售模式与自有品牌销售模式的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使用品牌 客户群体 知识产权 
产品设计、开发和生

产过程中的分工情况 

合同生产

销售模式 
客户品牌 

境外品牌商为主、境

内品牌商为辅 

1、行业通用的工艺

和技术，客户和发

行人均可以申请；

2、发行人特有的工

艺技术和配方作为

发行人的专有技术

归发行人所有 

需要根据客户需求进

行产品设计，根据客

户对样品的反馈意见

进行工艺和配方的改

进，直到客户对产品

达到满意 

自有品牌

销售模式 

发行人自

有品牌 

境内餐饮企业或餐

饮供应链企业为主、

境外食品生产销售

企业为辅 

发行人 

自有品牌下的直销模

式一般需要根据客户

需求进行产品设计，

根据客户对样品的反

馈意见进行工艺和配

方的改进，自有品牌

下的经销模式和电商

模式一般不需要 

在客户群体方面，合同生产销售模式以境外客户为主，境内客户为辅；自有品牌销售

模式以境内客户为主，境外客户为辅。主要原因为： 

发行人产品远销全球六大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范围广泛，发行人在境外市场打造

自有品牌产品的难度较大、成本较高，加之境外客户对其自身品牌建设更加重视，发行人

在外销中主要选择境外品牌商，销售产品根据品牌商客户要求使用客户品牌，因此合同生

产销售模式主要客户群体为境外品牌商。而在境内市场，发行人打造自有品牌难度相对较

小、成本相对较低，加之境内餐饮企业或餐饮供应链企业客户主要注重的是食品品质及口

味，发行人致力于在境内市场打造公司自有品牌，提升市场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因此自

有品牌销售模式主要客户群体为境内餐饮企业或餐饮供应链企业。 

合同生产销售模式下主要产品的出厂价格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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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元/公斤 

产品

种类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销售金额 
出厂

均价 
销售金额 

出厂

均价 
销售金额 

出厂

均价 
销售金额 

出厂

均价 

藻类 2,027.90 14.77 6,398.00 15.43 5,507.54 16.07 4,835.11 16.52 

菌类 593.32 24.80 1,739.54 25.24 1,893.60 23.40 1,568.98 21.71 

山野

菜 
526.70 22.25 1,238.43 21.28 1,150.19 21.23 1,499.24 23.85 

报告期内，发行人合同生产销售模式的主要客户情况如下： 

时

间 

排

名 

客户名

称 

销售金额 

（万元） 
合作历史 

产品设

计、开

发和生

产过程

中的分

工情况 

主要合

同签订

及履行

情况 

相关

合作

和订

单获

取是

否具

有可

持续

性 

是否存

在客户

提供技

术、配

方、工

艺，指

导发行

人进行

生产的

情形 

2020年

1-6月 

1 

福建安

井食品

股份有

限公司 

1,242.76 

自 2018

年起合

作，客户

来自于展

会推广 

发行人

根据客

户需求

进行产

品设

计，根

据客户

对样品

的反馈

意见进

行工艺

和配方

的改

进，直

到客户

对产品

达到满

意 

以订单

形式为

主，均已

履行 

是 

不存

在，客

户仅针

对样品

提出反

馈意见 

2 

日本兼

贞食品

株式会

社 

459.37 

自 2002

年起合

作，客户

来自于老

顾客口碑

推广 

以订单

形式为

主，均已

履行 

是 

3 

杰夫西

日本有

限公司 

269.36 

自 2014

年起合

作，客户

来自于网

络推广 

以订单

形式为

主，均已

履行 

是 

4 

法国福

迪克斯

集团 

257.21 

自 2015

年起合

作，客户

来自于展

会推广 

以订单

形式为

主，均已

履行 

是 

5 
青岛崎

阳轩国
229.36 

自 2020

年起合

以订单

形式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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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贸易

有限公

司 

作，客户

来自于老

顾客口碑

推广 

主，均已

履行 

2019年度 

1 

日本兼

贞食品

株式会

社 

1,116.98 

自 2002

年起合

作，客户

来自于老

顾客口碑

推广 

发行人

根据客

户需求

进行产

品设

计，根

据客户

对样品

的反馈

意见进

行工艺

和配方

的改

进，直

到客户

对产品

达到满

意 

以订单

形式为

主，均已

履行 

是 

不存

在，客

户仅针

对样品

提出反

馈意见 

2 

杰夫西

日本有

限公司 

925.34 

自 2014

年起合

作，客户

来自于网

络推广 

以订单

形式为

主，均已

履行 

是 

3 

荷兰海

洋连接

有限公

司 

839.22 

自 2016

年起合

作，客户

来自于展

会推广 

以订单

形式为

主，均已

履行 

是 

4 

西班牙

康明达

有限公

司 

653.27 

自 2013

年起合

作，客户

来自于展

会推广 

以订单

形式为

主，均已

履行 

是 

5 

法国福

迪克斯

集团 

651.59 

自 2015

年起合

作，客户

来自于展

会推广 

以订单

形式为

主，均已

履行 

是 

2018年度 

1 

日本兼

贞食品

株式会

社 

1,125.18 

自 2002

年起合

作，客户

来自于老

顾客口碑

推广 

发行人

根据客

户需求

进行产

品设

计，根

据客户

对样品

的反馈

意见进

行工艺

和配方

的改

进，直

以订单

形式为

主，均已

履行 

是 

不存

在，客

户仅针

对样品

提出反

馈意见 

2 

杰夫西

日本有

限公司 

657.03 

自 2014

年起合

作，客户

来自于网

络推广 

以订单

形式为

主，均已

履行 

是 

3 

荷兰海

洋连接

有限公

541.34 

自 2016

年起合

作，客户

以订单

形式为

主，均已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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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来自于展

会推广 

到客户

对产品

达到满

意 

履行 

4 

美国卡

米国际

贸易有

限公司 

539.87 

自 2015

年起合

作，客户

来自于网

络推广 

以订单

形式为

主，均已

履行 

是 

5 

西班牙

康明达

有限公

司 

494.62 

自 2013

年起合

作，客户

来自于展

会推广 

以订单

形式为

主，均已

履行 

是 

2017年度 

1 

日本兼

贞食品

株式会

社 

1,210.41 

自 2002

年起合

作，来自

于老顾客

口碑推广 
发行人

根据客

户需求

进行产

品设

计，根

据客户

对样品

的反馈

意见进

行工艺

和配方

的改

进，直

到客户

对产品

达到满

意 

以订单

形式为

主，均已

履行 

是 

不存

在，客

户仅针

对样品

提出反

馈意见 

2 

日本翔

龙株式

会社 

533.06 

自 2015

年起合

作，客户

来自于老

顾客口碑

推广 

以订单

形式为

主，均已

履行 

是 

3 

杰夫西

日本有

限公司 

498.14 

自 2014

年起合

作，客户

来自于网

络推广 

以订单

形式为

主，均已

履行 

是 

4 

日本邦

杰国际

贸易有

限公司 

496.86 

自 2013

年起合

作，客户

来自于老

顾客口碑

推广 

以订单

形式为

主，均已

履行 

是 

5 

荷兰海

洋连接

有限公

司 

423.53 

自 2016

年起合

作，客户

来自于展

会推广 

以订单

形式为

主，均已

履行 

是 

（5）发行人经销模式的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经销模式下主要产品类别、销售金额、出厂价格、终端销售价格等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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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元/公斤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销售

模式 

产品种

类 

销售 

金额 

出厂 

均价 

销售 

金额 

出厂 

均价 

销售 

金额 

出厂 

均价 

销售 

金额 

出厂 

均价 

自有

品牌

销售

模式-

经销 

藻类 237.54 12.11 710.03 12.62 658.65 12.29 466.21 12.43 

菌类 16.12 18.27 122.53 19.07 118.07 17.95 56.60 13.05 

山野菜 0.91 11.76 2.65 17.43 1.45 15.89 2.21 13.29 

鱼籽 20.09 84.50 48.16 76.87 27.00 54.79 42.04 62.97 

海珍味 9.25 55.34 30.81 65.54 25.40 43.35 61.54 22.75 

注：发行人未对经销商的终端销售价格给出指导价格区间，不同区域的终端销售价格

差异较大，由经销商自行根据市场行情采用成本加成的方式进行销售。同时，同一产品由

于其深加工程度不同，其出厂价也存在差异，不同年度产品整体深加工程度不同、细分产

品结构的变化，都会对各年度大品类平均出厂均价产生影响。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经销商新增和退出情况如下： 

项目 数量（个） 

2016年贡献收入的经销商数量 51 

2017年新增经销商数量 48 

2017年退出的经销商数量 26 

2017年贡献收入的经销商数量 73 

2018年新增经销商数量 34 

2018年退出的经销商数量 37 

2018年贡献收入的经销商数量 70 

2019年新增经销商数量 46 

2019年退出的经销商数量 34 

2019年贡献收入的经销商数量 82 

2020年 1-6月新增经销商数量 20 

2017.1.1至 2020.6.30内持续合作的经销商数量 7 

注：1.同一控制下多家经销商数量按一家计算；2.新增数量，是指上一年度未向发行

人采购产品，而本期向发行人采购产品的经销商客户数量;3.退出数量，是指上一年度向发

行人采购产品，而本期未向发行人采购产品的经销商客户数量。 

报告期内，发行人新增和退出的经销商数量较多，上述经销商平均经销规模较小： 

○1经销商数量和经销商平均经销规模均比较小 

近三年，发行人各期经销商数量均较少，经销商平均经销规模较小，经销商与发行人

业务合作的稳定性不高。相关经销商及经销情况如下： 

单位：个、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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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经销商数量 82 70 73 

经销模式收入总额 918.69 830.64 628.60 

平均经销规模 11.20 11.87 8.61 

由上表可知，近三年与发行人合作的经销商平均经销规模分别为 8.61 万元、11.87 万

元和 11.20万元，平均经销规模较小。 

○2各期主要经销商经销规模集中度较高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前五名经销商销售总额 396.75 446.77 305.56 

经销模式收入总额 918.69 830.64 628.60 

前五名经销商经销收入

占公司经销收入总比重 
43.19% 53.79% 48.61% 

由上表可知，公司各期前五名经销商销售占比均较高，约占各期经销模式收入的比重

在 43%-54%之间，前五名经销商的集中度相对较高。 

○3扣除各期前五名主要经销商后的经销商平均销售收入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经销模式收入总额 918.69 830.64 628.60 

前五名经销商销售总额 396.75 446.77 305.56 

扣除前五名经销商的其他经

销商销售收入 
521.94 383.87 323.04 

其他经销商平均销售规模 6.78 5.91 4.75 

由上表可知，扣除各期前五名经销商经销收入后，平均每家经销商近三年的经销收入

分别为 4.75万元、5.91万元和 6.78万元，平均经销规模非常小。 

报告期内，公司经销商增减情况比较频繁，主要原因包括： 

○1经销商采购规模较小，偶然性采购情况较多 

各期发行人经销商平均经销规模均比较小，尤其是扣除各期前五名经销商经销收入以

后的其他经销商平均收入均未超过 7 万元，经销规模非常小。其中尝试性经销的经销商或

者应餐饮企业要求偶然性采购的较多。 

○2经销商经销发行人产品终端客户单一，被替代的可能性较大 

由于国内开胃凉菜行业目前下游客户主要是 B端餐饮连锁企业，B端餐饮连锁企业为节

省成本大多采用直接与生产厂家合作的方式，因此经销商在业务开展的过程中很容易因餐

饮连锁企业寻找到合适的直供生产厂商而被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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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销商的自主选择或者市场自然淘汰 

公司部分经销商的规模相对较小，存在因自身业务方向发生转移或市场化的优胜劣汰

导致经销商退出该项业务的情况。 

○4餐饮行业的巨大市场需求导致新增经销商不断进入 

报告期内，发行人自有品牌销售模式下经销收入金额分别为 628.60万元、830.64万元、

918.69 万元及 284.34 万元，占各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63%、4.45%、4.07%及

3.03%，经销收入占比较低且呈下降趋势。发行人目前自有品牌销售模式下的客户以 B端餐

饮企业或餐饮供应链企业为主，报告期内存在新增和退出的经销商数量较多的情形，符合

行业惯例。 

报告期内，经销模式下发行人各期前五名经销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排

名 
经销商名称 

收入金

额 

占自有品牌销

售收入比例 

与发行人是否

有关联关系 

2020

年 1-6

月 

1 广州东英日餐贸易有限公司 38.07 1.07% 否 

2 沈阳旺阔商贸有限公司 29.91 0.84% 否 

3 北京鑫鸿佳源商贸有限公司 26.02 0.73% 否 

4 东莞市道达食品有限公司 21.49 0.60% 否 

5 双日（泰国）株式会社 20.11 0.57% 否 

2019

年度 

1 广州东英日餐贸易有限公司 126.24 1.34% 否 

2 
比吉因福(北京)食品有限公

司 
78.15 0.83% 否 

3 北京鑫鸿佳源商贸有限公司 72.50 0.77% 否 

4 沈阳旺阔商贸有限公司 62.16 0.66% 否 

5 北京昊海珍品贸易有限公司 57.70 0.61% 否 

2018

年度 

1 北京昊海珍品贸易有限公司 147.43 2.09% 否 

2 俄罗斯道明新有限公司 97.14 1.38% 否 

3 广州东英日餐贸易有限公司 83.17 1.18% 否 

4 
比吉因福(北京)食品有限公

司 
61.00 0.87% 否 

5 
哈尔滨好渔郎水产品有限公

司 
58.03 0.82% 否 

2017

年度 

1 北京宏昌英杰贸易有限公司 71.45 3.03% 否 

2 沈阳旺阔商贸有限公司 69.29 2.94% 否 

3 哈尔滨好渔郎水产品有限公 64.31 2.73%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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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4 
北京安达腾飞豆制品销售中

心 
60.90 2.59% 否 

5 北京益厨帮手商贸有限公司 39.61 1.68% 否 

（6）发行人电商模式的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电商模式下销售情况如下： 

①主要电商平台销售情况 

A、2020年 1-6月销售情况 

单位：元 

平台名称 产品类别 
销售数量（公

斤） 
销售金额 占比 退换货金额 

京东自营 

藻类 30,667.00 506,125.18 21.25% 1,097.35 

海珍味 25,898.08 985,274.82 41.36%  

小计 56,565.08 1,491,400.00 62.61% 1,097.35 

京东商城 

藻类 1,891.26 47,917.69 2.01%  

海珍味 484.35 41,060.97 1.72%  

菌类 9.09 111.73 -  

其他 2.25 83.72 -  

小计 2,386.95 89,174.11 3.74%  

天猫 

藻类 3,449.93 69,524.95 2.92%  

菌类 985.24 24,610.89 1.03%  

海珍味 136.73 11,887.85 0.50%  

小计 4,571.90 106,023.69 4.45%  

其他 

藻类 4,283.24 87,286.62 3.66%  

菌类 1,309.49 480,944.97 20.19% 10.11 

海珍味 1,192.86 117,812.57 4.95%  

其他 381.13 9,460.60 0.40%  

小计 7,166.72 695,504.76 29.20% 10.11 

合计 70,690.65 2,382,102.56 100.00% 1,107.46 

B、2019年度销售情况 

单位：元 

平台名称 产品类别 销售数量(公斤) 销售金额 占比 退换货金额 

京东自营 

藻类 25,725.25 439,241.99 18.05% 12,803.70 

其他 16,321.80 560,443.62 23.04% - 

海珍味 7,138.11 332,876.29 13.68% 8,927.12 

菌类 10.00 231.03 0.01% 327.59 

小计 49,195.16 1,332,792.93 54.78% 22,058.41 

京东商城 
藻类 3,626.35 94,803.42 3.90% 18.84 

海珍味 934.44 89,925.67 3.70% - 


